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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

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合同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长单销售合同，多晶硅销售量合计 152,400 吨，产品

单价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确定。按照当前市场价格（PVInfoLink 最新公布的

多晶硅致密料均价）测算，预计协议总金额约为 149.70亿元（不含税）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经买卖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生效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本协议的执行，将有利于公司多晶硅产品

的稳定销售，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遇行业政策调整、市场环境变化等

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情况 

2021 年 3月 11 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新疆

新特晶体硅高科技有限公司、内蒙古新特硅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统称新特能源公

司）与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青海高景公司）签署了《战略合

作买卖协议书》，2021 年 7 月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特能源公司向青海高

景公司销售原生多晶硅 152,400吨。 

如按照 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多晶硅致密料成交均价 11.1万元/吨（含税）

测算，本协议总金额预计约人民币 149.70 亿元（不含税，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

诺），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40.48%，协议有效期内年均执行金额

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8.10%，尚未达到特别重大合同标准，无需

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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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标的名称：原生多晶硅。 

2、标的数量：2021 年 7 月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特能源公司向青海

高景公司销售数量合计 152,400吨。 

（二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徐志群 

3、注册资本：500万元人民币 

4、成立日期：2021年 1月 7日 

5、注册地址：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创业路 108号 3层 321室 

6、主营业务：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，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；电子专用材料

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制造；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等。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：2021年 7 月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新特能

源公司向青海高景公司销售原生多晶硅 152,400 吨。 

2、定价规则：产品单价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确定。 

3、协议执行预付款：青海高景公司向新特能源公司支付一定的协议执行预

付款，该预付款在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冲抵货款。 

4、结算方式：以不超过 6 个月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、电汇或行业主流的付

款方式支付。 

5、协议履行期限：合同生效日起至 2025 年 12月 31日止。 

6、违约责任：  

（1）本协议期限内，因青海高景公司原因导致采购数量不满足本协议要求，

青海高景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货款的，视为青海高景公司违约，将承担一定违

约金。 

（2）本协议期限内，因新特能源公司原因导致供应数量不满足本协议要求，

新特能源公司逾期交货的，视为新特能源公司违约，将承担一定违约金。 

（3）本协议项下货物只能用于青海高景公司及其关联方生产自用，青海高

景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协议货物流入市场或第三方（利用该货物制成的半成品

或成品不受此限），否则视为青海高景公司违约，青海高景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

定承担相应的违约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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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青海高景公司在使用硅料过程中，因青海高景公司生产原因造成质量

问题，责任由青海高景公司承担。 

（5）质量发生争议后，双方协商无法解决时，经由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

机构检测，确认新特能源公司供应的当月订单不符合合同质量标准的，双方可通

过退货、换货、调价处理、解除当月订单等方式解决纠纷。 

7、争议解决：因本协议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当

事人双方同意在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8、协议的生效：经买卖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为五年期日常经营销售协议，如按照 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多晶硅

致密料成交均价 11.1 万元/吨（含税）测算，协议总金额预计约人民币 149.70

亿元（不含税，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），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

40.48%，合同有效期内年均执行金额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8.10%。

本协议的执行，将有利于公司多晶硅产品的稳定销售，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

影响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遇行业政策调整、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

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 3月 12日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战略合作买卖协议书 


